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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北 市 政 府 政 風 處 工 作 報 告 

壹、  前言  

召集人、副召集人、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：  

欣 逢   貴 會 第 1 2 屆 第 5 次 定 期 大 會 開 議 ，  

北 鑾
暫 以 代 理 處 長 身 分 列 席 貴 委 員 會 提 出 工 作

報告，並親聆教益，至感榮幸。  

尚祈  

各 位 議 員 女 士 、 先 生 對 於 政 風 業 務 的 指 教 與 策

勵 ， 促 使 本 處 各 項 業 務 得 以 精 進 創 新 ， 謹 代 表

本 處 全 體 同 仁 向 諸 位 議 員 表 達 最 誠 摯 的 敬 意 與

謝意。  

「 廉 政 」 不 僅 是 一 個 國 家 競 爭 力 與 政 府 施

政 的 基 本 要 求 ， 也 是 民 眾 信 賴 政 府 的 基 本 要

素，如何「防制貪瀆」，建構一個廉能的政府，

誠信的社會，是本處積極努力實現的目標。  

在 市 長 的 重 視 與 支 持 下 ， 本 處 暨 所 屬 政 風

機 構 同 仁 均 能 本 著 認 真 負 責 的 態 度 、 穩 健 踏 實

的 腳 步 ， 配 合 市 政 建 設 ， 致 力 於 推 動 反 貪 、 防

貪 、 肅 貪 工 作 ， 在 既 有 的 基 礎 上 加 強 各 項 政 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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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， 期 能 展 現 廉 政 風 貌 ， 共 同 創 造 優 質 政 風

績效。  

以下謹就本處 1 0 5年下半年推動政風工作概

況 及 1 0 6 年 上 半 年 工 作 重 點 做 摘 要 報 告 ， 敬 請   

不吝指教！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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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 1 0 5年下半年 ( 7 ~ 1 2月 )政風工作推動概況  

一、  政風宣導作為  

(一 )  反貪先行  

1、  督導各政風機構持續針對廉政倫理規範

等相關法令加強辦理教育宣導，於機關

內踐行反貪先行之理念。  

2、  賡 續 推 動 「 公 務 員 申 領 或 侵 占 小 額 款

項」專案法紀宣導，本處暨所屬政風機

構 計 辦 理 府 級 與 所 屬 自 辦 講 習 1 0 6 場

次、 5 , 2 3 3人次參訓，有助提升本府員

工正確之廉能法紀認知。  

3、  1 0 5 年度賡續辦理「臺北市政府『第六

屆行政透明獎』甄選活動」，計獲府內

2 8 機 關 共 3 7 項 參 與 提 案 ， 於 1 0 月 2 1 日

由本府林副秘書長萬發召開複審會議，

評選出 1 0項優秀透明化措施，復於本府

1 1 月 2 9 日 第 1 9 1 4 次 市 政 會 議 由 柯 市 長

親自頒獎表揚，肯定各獲獎單位積極推

動透明化作為。相關行政透明措施並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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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月 3日至 1 1日「臺北資訊月」期間展

出，以擴大傳銷本府透明施政作為。  

(二 )  社會參與  

1、  執行「臺北市推動品德教育實施計畫」

（誠信反貪教育），巡迴本市公私立國

小 向 三 年 級 學 童 灌 輸 基 礎 誠 信 反 貪 觀

念，除委託「愛說笑表演總鋪」進行誠

信戲劇演出外，並由政風人員及廉政志

工協力進 行 宣導；統 計 1 0 5 年 下半 年巡

迴 走 訪 3 3 所 校 園 ， 辦 理 3 5 場 次 宣 導 活

動，約有 8千名學童參與。  

2、  1 0 5 年「兒童誠信月」活動賡續依計畫

於 9 月 間 每 週 六 舉 辦 ， 由 林 老 師 說 故 事

志工於本市市立圖書館及所屬各分館共

4 5個地點進行誠信故事導讀，邀請親子

講 誠 信 、 塑 品 德 ， 總 計 辦 理 7 9 場 ， 約

1 , 0 7 0人參與。  

3、  1 0 5 年「第十屆廉政盃大專校院校際辯

論 比 賽 」 於 1 1 月 1 2 日 至 1 4 日 假 東 吳 大

學辦理完畢，計有國內學校 2 4支辯論隊



5 

 

伍報名參賽，同時邀請香港浸會大學、

馬 來 西 亞 理 科 大 學 等 2 校 國 外 辯 論 菁 英

進行交流 ， 總計有 1 2 2 名國內外 大 學生

齊 聚 ， 針 對 「 政 府 是 廉 重 於 能 / 政 府 是

能重於廉」進行 3 0場激辯，最後由臺灣

大學、政治大學分別榮獲冠亞軍。  

4、  為 響 應 1 2 0 9 國 際 反 貪 日 及 推 廣 2 0 1 7 臺

北世大運射箭競賽項目，於 1 0 5年 1 2月

3 日至 1 8 日假剝皮寮歷史街區舉辦「有

溫度的臺北」展演活動，由本府鄧副市

長、法務部廉政署賴署長開幕揭序，以

及本府蘇秘書長、廉政署楊副署長閉幕

致詞，本次活動統計有市民近萬人次參

與響應，有效達到廉政社會參與成效。  

(三 )  推動廉政志工業務  

本處自 9 7 年 1 1 月成立廉政志工隊，結

合 具 志 願 服 務 精 神 者 共 同 推 動 廉 政 工

作，鼓勵 民 眾關懷監 督 公共議題 ， 協助

執行反貪 宣 導、校園 深 耕、全民 督 工與

志工驛站等勤務項目，統計 1 0 5 年下半

年投入廉政志願服務逾 6 0 0 人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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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 預防貪瀆措施  

(一 )  貫徹廉能之施政理念，持續推動各機關

登錄請託關說、飲宴應酬及受贈財物等

事 件 ； 1 0 5 年 下 半 年 各 機 關 受 理 登 錄 案

件共 1 , 4 4 3件（請託關說 1 3件、受贈財

物 1 , 1 5 4件、飲宴應酬 2 7 6件）。  

(二 )  選列本府各機關重大或特殊採購、公共

工程、各類補助款、回饋金、補償費核

發、委外經營管理、具中間媒介（代辦

業者）、告發裁罰、特許或附條件之行

政處分等重點業務進行專案性稽核計 1 6

案，以落實管控機關風險，主動發掘機

關 違 失 情 形 ， 適 時 導 正 並 提 供 興 革 建

議，俾利機關檢討改進弊失。  

(三 )  對於機關內潛存違失風險事件或人員，

及時簽陳首長，機先採取消弭貪瀆不法

發生機會之作為，自 1 0 5年 7月至 1 2月，

本處暨所屬政風機構計辦理 9 7案預警作

為，修訂法規、作業程序 2 1案等效益產

生，積極防制貪瀆不法情事。  



7 

 

三、  財產申報  

(一 )  1 0 4 年 度 受 理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案 件 為

3 , 2 1 0案，依法務部規定以申報人數 1 4

％ 比 例 抽 出 4 8 3 案 進 行 實 質 審 查 ， 再 由

各政風機構自機關實質審查件數抽出 2 %

比例計 8 1案，進行申報資料前後年度比

對 作 業 ， 1 0 5 年 配 合 廉 政 署 執 行 期 程 ，

已全數完成實質審查作業。  

(二 )  本處於 1 0 5年下半年，共舉辦 4場次「公

職人員利益衝突迴避法暨財產申報操作

研習班」，參與講習者約 2 0 0人次。  

四、  推動廉政透明委員會  

本期計召開臺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員會

2次，重要決議事項如下 :  

(一 )  有 關 議 員 質 詢 「 北 投 觀 光 醫 療 中 心

O T (營運、移轉 )案」，本案已函送監察

院調查，另衛生局就未來續約條件及標

準提出簡報。亦由研考會、主計處及衛

生 局 就 本 案 進 行 R C A ( R o o t  C a u s e  

A n a l y s i s  根 本 原 因 分 析 ) ， 並 研 議 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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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 避 免 類 此 案 件 再 度 發 生 ， 做 專 案 報

告。  

(二 )  有關國民黨賣雙子星土地遭外界質疑，

要求立案調查一案，決議於雙子星案重

啟 招 商 時 ， 將 黨 產 問 題 納 入 開 發 條 文

內，並於未來辦理相關招標時，適時讓

地主知悉參與，以維護其權益。另雙子

星案不動產證券化，納入總顧問服務範

疇。  

(三 )  有關議員質詢「環保局管控清潔車輛油

品 不 當 案 」 、 「 第 二 殯 儀 館 整 建 工 程

案」、及「臺北市立大學預算核銷疑涉

不 法 案 」 等 3 案 ， 請 廉 政 透 明 委 員 會 立

案調查一案，由本處洽提案議員提供具

體資料，先行查察後，再行提會審議。  

五、  推動廉政指標  

(一 )  本 案 1 0 4 年 間 原 由 廉 政 透 明 委 員 會 規 劃

後由本處接辦。經參酌國際透明組織資

料，並分別訪詢專家及學者提供意見，

考量廉政指標研究因客觀及主觀指標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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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 成 上 存 在 時 間 落 差 及 各 機 關 業 務 狀

況，最後決定以主觀指標方式調查一般

民眾及與本府有業務往來之廠商對於本

府 「 廉 能 滿 意 度 」 、 「 行 政 效 能 」 、

「行政透明」及「資訊公開」之評價，

建構並探析一般民眾及廠商對本府之觀

感，另審酌學理上對四項指標構面的重

要性相同，爰不進行權重調整，最後摘

錄 兩 者 共 通 性 之 評 價 項 目 ， 做 為 本 府

「廉政指標」。  

(二 )  完成兩者調查後，經委託廠商取兩者共

通性項目，投射出廉政指標之分數，最

終 得 出 一 般 民 眾 四 項 構 面 平 均 為

5 . 7 5 8 ， 廠 商 四 項 構 面 平 均 為 8 . 1 7 4 ，

最 後 得 出 本 府 1 0 5 年 廉 政 指 標 分 數 為

6 . 9 6 6分。  

六、  查處貪瀆不法  

本處 1 0 5年 7月至 1 2月受理民眾檢舉案件

計 4 7 3件 (如下表 )，相關查處狀況分析

統計如下 :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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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北 市 政 府 政 風 處  

1 0 5 年 7 月 至 1 2 月 查 處 狀 況 分 析 統 計 表  

受 理

案 件

總 數  

貪 瀆

不 法

起 訴  

移 送

貪 瀆

不 法  

移 送

一 般

不 法  

行 政

責 任  

行 政

處 理  

澄 清

結 案  

其 他

處 理

情 形

( * 註 )  

件 數  件 數  件 數  件 數  件 數  件 數  件 數  

4 7 3  2  7  1 3  1 2  7 0  2 5 7  1 1 2  

* 註 ： 其 他 處 理 情 形 ： 係 指 非 涉 政 風 移 權 責 機 關 處 理 、 檢 舉 內 容 空 泛 、 同

一 事 由 已 適 當 處 理 並 明 確 答 復 、 檢 舉 人 所 留 聯 絡 資 料 係 偽 （ 冒 ） 造 等 情

形 而 註 記 存 參 ， 俟 有 具 體 新 事 實 或 新 證 據 者 再 啟 調 查 之 案 件 ， 抑 或 經 行

政 調 查 尚 查 無 不 法 ， 惟 仍 持 續 注 意 之 案 件 。  

(一 )  移送貪瀆不法案件  

針對各項易滋弊端業務，主動積極查處

貪瀆不法案件，按查察資料研析後認涉

有刑事不法者，均立即函送司法機 關偵

辦。本期移送司法機關偵辦疑涉貪瀆不

法案件計 7案，疑涉案公務人員 8人，另

函送疑涉一般不法案件 1 3案，疑涉案人

員計 2 5人。  

(二 )  貪瀆不法經起訴案件  

1、  經本處查察移送司法機關偵辦終結起訴

之 貪 瀆 案 件 ， 本 期 計 2 案 ， 涉 案 公 務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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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2 人 ， 業 經 法 院 判 決 確 定 ， 分 述 如

次：  

( 1 )  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環南市場停車收

費管理員，未開立停車繳費單逕向車

主收取現金，經調查後函送臺灣臺北

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並提起公訴，嗣

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該員涉犯刑

法 背 信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4 月 ， 緩 刑 2

年。  

( 2 )  警察局中山分局人員冒名侵占民眾拾

得之筆記型電腦，經調查後函送臺灣

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偵 辦 並 提 起 公

訴，嗣經臺灣高等法院以違反刑法之

行 使 偽 造 私 文 書 等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3

月。  

2、  本處針對業經司法機關起訴案件，除啟

動行政肅貪機制立即要求該機關進行職

務調整及責任追究外，並協助機關檢討

弊失風險，提出改進作為，及追蹤管制

其執行情形，以達到肅貪與防貪工作效

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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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辦理行政責任案件  

對於未構成貪瀆犯罪而涉有行政疏失或

違反法規者，依本府行政肅貪執行要點

相關規定，確實追究相關人員之懲戒或

懲處責任，並適時調整職務，促使員工

嚴守法令，本期辦理行政責任共計 1 2案

3 2人。  

七、  公務機密與機關安全維護  

(一 )  查察洩密案件及執行資訊稽核，確保機

密安全  

1、  辦理查處洩密及違規案件計 3 9案，其中

函送偵辦 3案 3人、提起公訴 1案 1人、緩

起訴 1案 1人、不起訴處分 1案 1人、行政

懲處 2案 2人、查明澄清或改善 3 1案。  

2、  辦理定期、不定期機密檢查及資訊稽核

9 2單位次，防止機密外洩。  

(二 )  進行橫向聯繫，辦理專案安全維護  

臺 北 最 H I G H 新 年 城 - 2 0 1 7 跨 年 晚 會 自

1 0 5年 1 2月 3 1日下午 3時 3 0分至 1 0 6年 1

月 1日凌晨 3時止，為確保活動期間之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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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，防範偶（突）發事件發生，本處訂

定 「 2 0 1 7 臺 北 最 H I G H 新 年 城 跨 年 晚 會

專 案 安 全 維 護 計 畫 」 組 成 維 護 小 組 值

勤，並派員進駐本府緊急應變中心擔任

「安全維護組」，同時請所屬各政風機

構加強蒐處各項危安預警資訊及安全維

護作為，使活動順利圓滿完成。  

(三 )  辦理公務機密、機關安全宣導與訓練  

為提升同仁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意識，

計督導所屬政風機構辦理公務機密維護

講習訓練或宣導作為 5 9單位次、機關安

全 講 習 訓 練 或 其 他 宣 導 作 為 計 7 單 位

次。  

參、  創新措施 :廉政跨界結合世大運專案推廣計

畫 -「有溫度的臺北」展演活動  

創全 國 政 風 之先 以 大 型 策展 方 式 辦 理廉政

社會 參 與 宣 導， 以 課 程 、表 演 、 展 示、電

影、 遊 戲 、 互動 等 多 元 模式 ， 讓 參 觀民眾

寓教 於 樂 ， 適合 各 年 齡 層大 眾 ， 有 效推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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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 與 宣 傳 世大 運 射 箭 項目 ， 達 成 預期效

益同時翻轉傳統廉政固定宣傳模式形象。  

肆、  1 0 6年上半年政風工作推動重點  

一、  組成查處專精小組，發揮整體肅貪功能  

本處積極規劃並整合運用所屬政風機構

人力，依本職學能及業務專長遴選適當

同仁成立跨機關之查處業務專精小組，

針對各機關結構性及社會矚目等重大案

件，集中專精人力進行聯合查處工作，

並配合廉政署辦理之專案清查作業，從

中發掘組織性及結構性之重大貪瀆線索

或相關涉及不法之具體事證，函送司法

機關偵辦，以展現市府團隊清廉執政之

決心。  

二、  加強發掘不法線索，提升查處案件效能  

透過民眾檢舉、專案清查、 審核財產申

報 、 請 託 關 說 登 錄 資 料 等 發 現 違 法 情

資，並鎖定本府易滋弊端重大業務及其

機關內風紀顧慮人員，積極發掘貪瀆不

法線索，另結合法務部廉政署及地區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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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業務聯繫中心肅貪資源，建構完整肅

貪平臺，提升偵辦貪瀆案件之效能，增

進肅貪工作成果。  

三、  強化肅貪機制，明快檢討處置  

針對涉貪案件，秉持「主動發掘、明快

處置、配合偵辦、對外說明」之處理原

則，儘速檢討追究有無行政違失及監督

不周責任，適時發布新聞對外說明，快

速回應民意；針對未構成貪瀆犯罪而涉

有行政疏失或違反法規者，依規定追究

相關人員之懲戒或懲處責任，並適時調

整職務。另定期追蹤檢察、調查及廉政

署等機關偵辦結果，適 時啟動行政肅貪

機 制 ， 落 實 行 政 違 失 之 「 責 任 檢 討 追

究」與「即時防弊處置」。  

四、  鼓勵民眾勇於檢舉，妥適處理陳情案件  

提供多項檢舉管道，並依「獎勵保護檢

舉貪污瀆職辦法」及「臺北市政府獎勵

檢舉貪污瀆職作業要點」之規定，保護

檢舉人及從優發給獎金；針對陳情檢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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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瀆不法事項積極查察所涉之業務或人

員，如貪瀆不法事證明確者依法究責，

另亦檢視行政程序流程有無瑕疵，加以

檢討分析，提出改進建議，移 請相關機

關參考改進，對於非涉 政風問題之陳情

事 項 ， 主 動 協 調 業 務 權 責 單 位 速 予 妥

處，以提昇為民服務績效。  

五、  持續檢討廉政指標，量測本府清廉度  

將持續依本府廉政指標進行清廉度 、滿

意度量測，並進行跨年度比較及檢討，

相關研究結果據以加強規劃辦理防貪、

反貪、肅貪工作，提升本府清廉度。  

六、  多元推動社會參與及廉政宣導  

賡續運用多元化措施推動社會參與及廉

政 宣 導 ， 包 含 ： 深 入 校 園 推 動 誠 信 教

育、偕同廉政志工執行驛站定點常態式

宣導、與圖書館合辦「兒童誠信月」活

動、第十一屆廉政盃辯論賽，期從教育

紮根推廣誠信理念；另督同本府各機關

舉辦「圖利與便民」、「新進人員」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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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法紀宣導，以及結合機關風險業務，

針對業務往來對象，如道路管線工程、

特 種 車 輛 維 護 等 主 題 ， 研 編 客 製 化 教

材，續辦理宣導作為，以提高參與者對

貪腐嚴重性及威脅之認識。  

七、  善用外部監督力量，實現「開放政府 、

全民參與」理念  

未來將整合其他政府機關及民間機構、

學術界等，建立相關作業平臺，持續推

動全民參與落實外部監督機制，協助本

府檢視、評估各項重大業務，積極提供

防弊興利建議，除降低貪瀆不法發生機

會 ， 更 期 能 增 進 本 府 施 政 效 能 及 透 明

度，實現開放政府、全民參與理念。  

八、  落實資訊公開，持續本府密件公文檢討  

持 續 協 助 本 府 各 機 關 辦 理 機 密 文 書 清

查、檢討及解密作業，定期彙整各機關

執行進度，落實本府「開放政府、資訊

公開」政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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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 結語  

政 風 工 作 係 市 政 建 設 重 要 的 環 節 ， 也 是 一

項 經 常 性 、 持 續 性 、 全 面 性 的 工 作 ， 當 前 社 會

急 遽 變 遷 ， 政 風 人 員 必 須 不 斷 追 求 新 知 ， 精 進

專 業 素 養 ， 與 機 關 融 合 、 瞭 解 民 意 脈 動 ， 協 助

機 關 建 構 一 個 優 質 的 工 作 環 境 。 爾 後 本 處 將 賡

續 督 同 本 府 政 風 同 仁 秉 持 「 沒 有 最 好 、 只 有 更

好 」 之 任 事 態 度 ， 積 極 推 動 各 項 政 風 業 務 ， 以

實現本府策略地圖 ｢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 ｣

之目標。  

以上報告  

謹請  

各位議員女士、先生指教，並祝  

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謝謝！  

 


